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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海端鄉社區發展協會工作評鑑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七點 

獎勵方式： 

社區評鑑按年度評鑑工

作項目逐項評分，各項

積分之和為社區總積

分，其獎勵如下： 

(一)協會評鑑成績為第

一名者，發給獎牌乙面

及獎勵金新臺幣 2萬 5

千元整。 

(二)協會評鑑成績為第

二名者，發給獎牌乙面

及獎勵金新臺幣 2萬元

整。 

(三)協會評鑑成績為第

三名者，發給獎牌乙面

及獎勵金新臺幣 1萬 5

千元整。 

(四)協會評鑑成績達 60

分以上(含 60分)，發給

獎勵金新臺幣 5千元

整。 

前項獎勵金，應 1次提

列運用計畫（詳如附表

四）報本所請領，妥善

運用於相關社區發展業

務、活動等，以求精

進。 

第七點 

獎勵方式： 

社區評鑑按年度評鑑工

作項目逐項評分，各項

積分之和為社區總積

分，其獎勵如下： 

(一)協會評鑑成績為第

一名者，發給獎牌乙面

及獎勵金新臺幣 2萬 5

千元整。 

(二)協會評鑑成績為第

二名者，發給獎牌乙面

及獎勵金新臺幣 2萬元

整。 

(三)協會評鑑成績為第

三名者，發給獎牌乙面

及獎勵金新臺幣 1萬 5

千元整。 

(四)協會評鑑成績達 60

分以上(含 60分)，發給

獎勵金新臺幣 5千元

整。 

前項獎勵金，應 1次提

列計畫報本所核備後執

行，妥善運用於相關社

區發展業務、活動等，

以求精進。 

一、刪除「核備後執

行」。 

二、增加「運用」、「請

領」二字，潤飾上下

文。 

三、增加「（詳如附表

四）」，並檢附於本要點

後。 

四、獎勵金具鼓勵性

質，使用宜採較具彈性

控管方式，故簡化請款

核銷行政程序。 

五、為利本所控管受獎

社區提列計畫用途，針

對請領獎勵金申請，增

加格式化申請表（即附

表四）。 

六、各社區發展協會應

本誠信原則妥善運用於

社區發展業務或活動。 

第九點 

經費請款及核銷注意事

項： 

受獎勵協會，應於評鑑

結果核定之後，且不得

逾當年度 11月 30日以

前(含 30日)，檢具所提

列運用計畫、領據、匯

第九點 

經費請款及核銷注意事

項： 

(一)受獎勵協會，應於

評鑑結果核定之後，且

不得晚於當年度 11月

30日以前(含 30日)，

檢具所提列計畫書影

一、刪除「晚於」，修正

為「逾」。 

二、刪除「書影本、原

始憑證、經費支出明細

表、成果照片等相關資

料」。 

三、增加「協會立案證

書影本及應屆理事長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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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帳戶封面影本、協會

立案證書影本及應屆理

事長當選證書影本，函

報本所請領獎勵金，逾

期不予受理。 

 

本、領據、原始憑證、

經費支出明細表、存摺

封面影本、成果照片等

相關資料報本所核銷請

款，逾期不予受理。 

(二)案件結案時，若實

際支用金額未達該核定

金額，應按實際支用數

核發，賸餘未執行數不

再核發。 

選證書影本」。 

四、刪除「存摺封面影

本」，修正為「匯款帳戶

影本」。 

五、刪除「報本所核銷

核銷請款」，修正為「函

報本所請領獎勵金」。 

六、刪除本點第 2項規

定，以符合申請程序邏

輯。 

七、獎勵金具鼓勵性

質，使用宜採較具彈性

控管方式，故簡化請款

核銷行政程序。 

八、各社區發展協會應

本誠信原則提交計畫

書，並妥善運用於社區

發展業務或活動。 

第十點 

督導及考核： 

(一) 受獎勵協會運用獎

勵金時，應本誠信原則

對所提出運用計畫之支

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

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

任。 

(二) 受獎勵協會運用獎

勵金後，應將相關單

據、申請資料等影本妥

存三年，並編入該協會

年度收支預算內，俾審

計機關或本所派員查

核。 

(三) 本所對於評鑑小組

建議事項，得作為督導

社區發展業務計畫參

考，據以檢討改進。 

第十點 

(一) 受獎勵協會於申請

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

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

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

關責任。 

(二) 受獎勵協會核銷，

應將相關單據、資料等

影本妥存三年，俾審計

機關或本所派員查核。 

 (三) 本所對於評鑑小

組建議事項，得作為督

導社區發展業務計畫參

考，據以檢討改進。 

一、刪除「於申請支付

款項」，修正為「運用獎

勵金」。 

二、刪除「支出憑證」，

修正為「運用計畫」。 

三、刪除「核銷」，修正

為「運用獎勵金後」。 

四、增加「申請」二

字，敘明資料性質。 

五、增加「並編入該協

會年度收支預算內」。 

五、督考辦法對應獎勵

金請款方式修正，並加

強協會內部自我控制機

制。 

第十二點 第十二點 一、刪除「自發布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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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奉鄉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行」，修正為「奉鄉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二、本要點屬一般性規

定行政規則，不宜使用

「發布日」字語。 

 


